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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类；

（四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类；

（五）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(职业性传染病)类；

（六）其他综合类（职业性皮肤病，职业性眼病，职业性

肿瘤及金属烟热、滑囊炎、股静脉血栓综合征、股动脉闭塞症

或淋巴管闭塞症）。

三、考试内容

（一）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知识（20 分）；

（二）职业卫生基础知识（10 分）；

（三）职业健康监护专业知识（30 分）；

（四）职业病诊断专业知识（40 分）。

四、考试方法

考试采取计算机网络在线集中答题方式，试题由系统在题

库中随机抽选。考试内容第（四）项职业病诊断专业知识考试，

按资格类别（6 大类）中所选考的类别分别进行答题，一类一卷，

与前三项分数合计合格的，取得此类的职业病诊断资格。每个

申请人可选择一种或多种类别，申请粉尘类职业病诊断资格的

人员，还需完成尘肺读片考试。

五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具有医师执业证书；

（二）具有中级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称；

（三）熟悉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职业病诊断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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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从事职业病诊断、鉴定相关工作 3 年以上。

六、时间地点

（一）时间

1.报名截止时间：2019 年 9 月 30 日。

2.考试时间：2019 年 10 月 15 日。

（二）地点

1.计算机网络在线集中考试：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宁安

路 189 号铁路运输学校 8 号楼 9 楼机房。

2.尘肺读片考试：河北省石家庄市建明北路 16 号石家庄市

职业病防治院。

准考证打印和考试具体时间请于 10 月中旬关注报名网站。

七、报名方法

登录 http://testb.ektianxia.com 进行网上报名。报名时

需按选考项目勾选报考类别，报考类别可单选也可多选。

八、上传资料

在网上报名时上传如下材料：

（一）职业病诊断资格考试申请表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（二）医师执业证书（影印件）；

（三）中级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称证书（影印件）。

九、结果公布

考试结束三周后公布结果。根据《河北省卫生计生委、河

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和医师审批改革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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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通知》（冀卫医函〔2018〕8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考试合格人

员请持医师执业证书到相应审批部门加注职业病诊断资格的相

关内容。

十、违规处理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考试成绩且两年内不得参加考试：

（一）以虚假信息报名的；

（二）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；

（三）考试过程中违反考场纪律情节严重的；

（四）报名后无故不参加考试的。

十一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，须每两年参加一次复试。

复试侧重于新增法律、法规和标准，题库量和考题量分别是资

格考试的 30%及 50%。复试成绩不合格的取消相应类别的职业病

诊断资格。

（二）此前已取得国家和省级“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”

的人员（我委将在委网站公布名单）可直接取得本通知中规定

的相应类别资格。

（三）已通过 2016 年至 2018 年原省卫生计生委组织的职

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知识能力考试的人员（我委将在委网

站公布合格人员名单），视同已具备相应类别的职业病诊断资

格，但仍须在 2020 年参加职业病诊断资格复试。复试成绩不合

格人员，取消职业病诊断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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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职业病诊断资格考试参考范围

一、法律法规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2.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

3.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

4.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

5.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》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》

7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

法》

二、职业健康监护与职业病诊断参考资料

8.《职业病分类和目录》

9.《职业中毒》

10.《尘肺病》

11.《职业病诊断标准》

12.《其他职业病与诊断鉴定管理》

13.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GBZ188-2014

14.《职业健康监护指南》第二版

15.《职业健康监护与管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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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《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》

17.GB/T 18201—2000 放射性疾病名单

18.GB/T16149-2012 外照射慢性放射病剂量估算规范

19.GBZ/T163-2004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的远期效应医学随访

规范

20.WS/188-1999 在 X、γ射线和中子所致皮肤损伤的剂量

估算规范

21.GB/T28236-2011 染色体畸变估算生物剂量方法

22.WS/T440-2014 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调查规范

23.WS/T117-1999X、γ、β射线和电子束所致眼晶体剂量

估算规范

24.GB/T16149-2012 外照射慢性放射病剂量估算规范

25.WS/187-1999 淋巴细胞微核估算受照剂量方法

26.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GBZ235-2011

27.《实用辐射防护与剂量学》

28.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

29.放射性职业卫生标准

30.《职业中毒》

31.《尘肺病》

32.《职业卫生名词术语》

33.《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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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.《其他职业病及诊断鉴定管理》

35.《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》

36.《职业卫生生物监测质量保证规范》

37.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

38.《实用辐射防护与剂量学》

39.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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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职业病诊断资格考试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年龄

个人电子照片

身份证号 手机号

工作单位

通讯地址 邮编

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

从事职业病诊断、鉴定相关工作年限

专业技术职称 职称证书编号

医师执业

类别

主要执业地点证书

编号

工作简历

申请类别

（在括号内勾

选）

（ ）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类 （ ）尘肺读片

（ ）职业性化学中毒类

（ ）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类

（ 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类

（ ）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(职业性传染病)类

（ ）其他综合类（职业性皮肤病，职业性眼病，职业性肿瘤及金属烟热、滑囊炎、

股静脉血栓综合征、股动脉闭塞症或淋巴管闭塞症）

单位意见 盖章

年 月 日

省级卫生行政部门

审核意见 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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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16 日印发


